
基于工学交替基础上的“1+1+1”工学结合订单培养模式
《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招生对象与学制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秉承我院“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紧密结合福建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趋势与省会福州地区的城市经济建设步伐，在充分听取由金融保险企业专家组成的本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的教学培养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结合高等职业教学对象的特点，以基于工学交替基础上的“1+1+1”工学结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校、企、生”良性互动的育才、选才、择业三赢的高职人才培养创新之路。
在突出职业岗位培训性质、培养适销对路人才方面，继续完善已有的“国寿订单班”等校企合作定向化就业目标；在强化综合技能培养的同时，强调学生从学习基本职业技能的过程中总结出够用的专业知识来指导目标职业岗位工作。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就业能力，多渠道引导学生在金融营业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公估公司、财务租赁公司）的业务部门、各级社会保障部门、金融咨询服务部门、经济类新闻报刊媒体、相关企业的财务和融资部门，从事金融保险实务及管理工作。
三、人才培养规格

（一）思想政治素质要求

本专业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精神，注重新时代下高等职业教育的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制公德观、“敬业爱岗”责任观；积极鼓励参加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院内外公益事业、校运会等丰富学生生活、提高学生身心素质的各项活动；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努力塑造学生诚实守信品质；以政治思想道德建设带动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二）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要求

1. 通用素质和基本能力要求

1)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树立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具有高尚的敬业精神、商业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拥有符合金融行业高等职业标准的良好商务礼仪；遵纪守法，诚信守则；

3) 结合本专业注重整体营销的行业职业特性，各班级引入分组考评机制，在强化竞争意识的同时，培养交流沟通与协同合作的团队精神；

4) 积极参加健康向上的文娱、体育活动；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以及防灾避险的逃生能力；热心投入学校与社会的爱心公益事业，善于调节并常葆身心健康；

5) 通过《高职高专英语》和《金融英语》的学习，学生应具有较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能力；且必须获得英语应用能力B级证书；

6) 具有计算机基础应用知识和运用能力，必须通过国家或省级计算机一级考试，并具有运用计算机技术从事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活动的技能；

7) 熟悉并掌握国内金融保险的法规、方针和政策，以及其它经济法律知识；加深培养对市场经济形势、金融任务的认识；

8) 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风气，树立终身学习的求知创新理念。

2. 职业理论素质要求

1) 掌握经济学基础、管理学基础、会计基础、营销学基础等金融领域高等职业技能的相关基础学科知识；

2) 全面理解，并系统掌握金融与保险行业、职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 熟悉保险代理、证券经纪业务，以及保险核保理赔等相关金融保险中介实务知识；
4) 了解相关保险医学基础知识与车辆结构原理；掌握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中有关核保理赔的基本操作流程；
5) 熟悉并掌握商业银行的基本理论与运作机制，重点学习银行实务会计原理知识；
6) 了解金融证券一、二级市场的一般运作机制，熟悉相关证券经纪与居间业务知识，掌握证券交易的操作步骤与原理；

7) 具有适应在未来金融保险混业经营市场中，从事金融与保险投资理财方面职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综合运用技能。

3. 职业技术应用能力要求

1) 熟悉金融与保险行业企业的实际业务操作流程，拥有较强的金融与保险业务操作技能；

2) 具备应用核保核赔的基本原理，指导相关的产、寿险核保理赔工作，并具有一定的保险中介组织管理能力；
3) 及时考取规定的有关各项职业从业资格证书，特别是全国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以期尽快适应并胜任相关企业的“订单”顶岗实训任务及毕业实习工作；

4) 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进行商业银行会计业务操作和柜台业务处理实务操作；具有一定的金融保险电子商务营销技能；

5) 熟悉金融与保险投资理财的基本方法，具有较全面的金融投资分析能力；以及从事证券营业部门的一般运作和经纪业务能力；

6) 具有与客户进行商务交往、商务公关的语言与行动能力；培养有关金融与保险问卷设计和初步的市场调查、分析能力，及保险营销策划的基本技能；

7) 通过院系组织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以及注重实训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创造能力、社会及职业岗位的适应能力。

四、基于工学交替基础上的“1+1+1”工学结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设置安排表
根据本专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订单式”职业岗位（群）的高级技能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融“教、学、做”为一体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注重工学交替与工学结合，“一年学基础、一年学技能、一年结合职业技能方向的顶岗实习”。

本专业将三年的高职教育周期分成前、中、后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一学年，是为更好掌握行业通用素质和能力而设置的开放式高等职业基础知识的学习阶段；第二阶段同样为期一学年，通过校内实验室及各订单企业提供的实训平台，系统地完成职业核心技能课程的学习，以及相关的课内、外实践训练。经过以上二年工学交替的职业基础段教育，人才的专业、职业属性基本定型，已能初步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与职业素养。第三阶段也为期一年，是具有职业岗位针对性的、工学结合“订单班”就业段教育，在按专业教学培养方案职业方向模块化组织就业段教育的同时，通过产学合作，根据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以职业岗位定向培养为主，组建订单班
表1  第一学年《基础通识模块》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职能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或实践项目
	学

分
	学  时
	学期授课周数、周学时
	场  所
	教学方式
	授课单位
	备注

	
	
	
	
	总

学

时
	其中
	一
	二
	
	
	
	

	
	
	
	
	
	理论
	实践
	14
	17
	
	
	
	

	础基础通识模块
	识通识文化课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2
	6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4
	64
	56
	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计算机应用基础
	3
	56
	28
	28
	4
	
	机房
	讲授实训
	学院
	

	
	
	高职高专英语
	9
	168
	102
	66
	4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注4

	
	
	商务数学
	6
	112
	100
	12
	4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体育
	2
	56
	56
	0
	2
	2
	操场
	实训
	学院
	

	
	
	军事理论
	1
	16
	16
	0
	注1
	
	校内
	讲授
	学院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0
	注2
	
	校内
	讲授
	学院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38
	38
	0
	注3
	
	大教室
	讲授
	学院
	

	
	
	小    计
	31
	574
	454
	120
	20
	14
	
	
	
	

	
	职业基础课
	经济学基础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管理学基础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会计学基础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金融保险概论
	3
	60
	40
	20
	
	4
	校内
	课证融合
	国寿
	注5

	
	
	营销学基础
	2
	45
	23
	22
	
	3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金融英语
	2
	45
	35
	10
	
	3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金融（银行、证券等）、保险市场认知实习
	1
	28
	
	28
	
	
	国寿
	专周实训
	国寿
	

	
	
	小    计
	17
	358
	218
	140
	8
	14
	
	
	
	

	
	
	合    计
	48
	932
	672
	260
	28
	28
	
	
	
	


注：1.安排在第一学期第1-8周完成，每周2学时。

    2.安排在第一学期第9-16周完成，每周2学时。

    3.于1-4学期开设，由学院另行安排。
4．《高职高专英语》课程在第三学期另有4学时/周，周课时记录在表5的周课时〈小计〉与〈总计〉栏中，学分与总课时记录在本表相应栏目中，不再另行标注。

5. 为鼓励本专业学生尽快获取相关从业资格证书，提高职业技能素养。特规定凡在第三学期内获取《全国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学生，经学院教务处核定后，可抵作《金融保险概论》课程3学分。其它课证融合的学分互抵，需由该职业课程的任课教师在学期前报请学院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与教务处获批。
表2    第二学年《职业核心模块》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职能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或实践项目
	学

分
	学  时
	学期授课周数、周学时
	场  所
	教学方式
	授课单位
	备注

	
	
	
	
	总

学

时
	其中
	
	
	
	
	

	
	
	
	
	
	
	三
	四
	
	
	
	

	
	
	
	
	
	理论
	实践
	
	
	
	
	
	

	
	
	
	
	
	
	
	15
	14
	
	
	
	

	职业核心模块
	职业技能课
	金融市场综述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货币银行分析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人身保险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财产保险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外聘
	

	
	
	社会保险
	3
	60
	40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保险营销
	3
	56
	38
	1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国寿
	

	
	
	国际金融保险实务
	3
	56
	38
	1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证券投资
	3
	56
	36
	20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金融与保险法规
	2
	42
	36
	6
	
	3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财经应用文写作
	2
	42
	32
	10
	
	2
	校内
	讲授实训
	外聘
	

	
	
	人身保险实习
	2
	56
	
	56
	
	
	国寿
	专周实训
	国寿
	

	
	
	财产保险实习
	2
	56
	
	56
	
	
	财险公司
	专周实训
	财险公司
	

	
	
	金融、保险实务认知实习
	2
	56
	
	56
	
	
	待定
	专周实训
	待定
	注5

	
	
	小    计
	34
	718
	378
	340
	20
	17
	
	
	
	

	
	职业技能方向课
	保险管理与实务方向
	保险会计
	3
	56
	28
	2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国寿
	每生必须选择其中一个职业方向课程组修满5分

	
	
	
	保险中介实务
	2
	42
	26
	16
	
	3
	校内
	课证融合
	国寿
	

	
	
	银行实
务方向
	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
	3
	56
	28
	2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市商行
	

	
	
	
	银行会计
	2
	42
	26
	16
	
	3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投资与理财方向
	保险投资
	3
	56
	28
	2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国寿
	

	
	
	
	证券经纪人资格认证
	2
	42
	26
	16
	
	3
	校内
	课证融合
	银河证券
	

	
	
	小    计
	5
	98
	54
	44
	
	7
	
	
	
	

	
	
	合    计
	39
	816
	432
	384
	22
	24
	
	
	
	


注：6.《金融、保险实务认知实习》的内容，将根据第四学期的职业技能方向课程的选修方向而定。
表3     第三学年《职业技能延展模块》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职能模块
	课程类型
	课程或实践项目
	学

分
	学  时
	学期授课周数、周学时
	场  所
	教学方式
	授课单位
	备注

	
	
	
	
	总

学

时
	其中
	
	
	
	
	

	
	
	
	
	
	
	五
	六
	
	
	
	

	
	
	
	
	
	理论
	实践
	13
	17
	
	
	
	

	职业技能延展模块
	职业素质拓展课
	风险管理
	1.5
	30
	22
	8
	2
	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每生必须选修其中两门课程修满3学分

	
	
	再保险
	1.5
	30
	22
	8
	2
	
	校内
	讲授实训
	国寿
	

	
	
	精算基础
	1.5
	30
	22
	8
	2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保险公估实务
	1.5
	30
	22
	8
	2
	
	校内
	讲授实训
	外聘
	

	
	
	机动车辆保险
	1.5
	30
	22
	8
	2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保险电子商务
	1.5
	30
	22
	8
	2
	
	校内
	讲授实训
	国寿
	

	
	
	小    计
	8
	60
	44
	16
	4
	
	
	
	
	

	
	职业技能方向课
	保险管

理与实

务方向
	保险核保核赔
	3
	56
	28
	28
	4
	
	校内国寿
	讲授实训
	国寿
	每生必须选择其中一个职业方向课程组修满6学分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3
	56
	44
	12
	4
	
	校内国寿
	讲授实训
	国寿
	

	
	
	银行实

务方向
	会计电算化

应用
	3
	56
	28
	28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银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
	3
	56
	44
	12
	4
	
	校内
	课证融合
	市商行
	

	
	
	投资与理财方向
	公司理财法
	3
	56
	44
	12
	4
	
	校内
	讲授实训
	学院
	

	
	
	
	证券交易实务
	3
	56
	28
	28
	4
	
	银河证券
	讲授实训
	银河证券
	

	
	
	专业方向实习
	5
	140
	
	140
	
	
	待定
	专业实习
	注7
	

	
	
	毕业顶岗实习
	8
	224
	
	224
	
	
	待定
	毕业实习
	注7
	

	
	
	毕业论文（设计）
	8
	224
	
	224
	
	
	实习企业
	亲历撰写
	实习企业
	

	
	
	小    计
	27
	700
	72
	628
	8
	
	
	
	
	

	
	
	合    计
	35
	760
	116
	644
	12
	
	
	
	
	


注：7、除选择参加表4“国寿保险订单班”培养方向外，本专业学生还可依据<职业技能方向课程>的选修方向，选择“银河证券订单班”或“市商业银行订单班”的实习场所。
五、工学结合“订单式”特色教学培养方案

表4    第三学年“国寿订单班”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课程

类别
	课程或实践项目
	学

分
	学时
	学期授课周数、周学时
	场  所
	教学方式
	授课单位
	备注

	
	
	
	
	五
	六
	
	
	
	

	
	
	
	理论
	实践
	
	
	
	
	
	

	
	
	
	
	
	13
	17
	
	
	
	

	职业素质拓展课
	“国寿”企业文化
	0.5
	5
	8
	1
	
	职场培训教室

或

职场岗位
	讲授

见习
	国寿
	

	
	银行保险实务
	个人保险
	0.5
	5
	8
	1
	
	
	
	
	

	
	
	团体保险
	0.5
	5
	8
	1
	
	
	
	
	

	
	
	保险中介
	0.5
	5
	8
	1
	
	
	
	
	

	
	
	保费收展
	0.5
	5
	8
	1
	
	
	
	
	

	
	
	客户服务
	0.5
	5
	8
	1
	
	
	
	
	

	
	兼职讲师培训
	1
	7
	10
	
	1
	
	
	
	

	
	小  计
	4
	37
	58
	6
	1
	
	
	
	

	职业方向课程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3
	27
	27
	4
	
	职场培训教室

或

职场岗位
	讲授

见习
	国寿
	

	
	营销心理分析
	1.5
	13
	13
	2
	
	
	
	外聘
	

	
	保险市场营销
	3
	27
	27
	4
	
	
	
	国寿
	

	
	保险电子商务
	1.5
	13
	13
	2
	
	
	
	学院
	

	
	人际交往
	1.5
	13
	13
	2
	
	
	
	学院
	

	
	小  计
	10.5
	93
	93
	14
	
	
	
	
	

	综合能力拓展实训
	潜能训练
	1
	
	26
	2
	
	潜能训练基地
	军训三天
	部队
	此综合能力拓展课时均计算为实践学时

	
	口风、胆识训练
	0.5
	
	13
	1
	
	公园、广场等
	逐人进行口风胆识训练
	国寿
	

	
	晨、夕会经营
	1
	
	30
	1
	1
	各营销渠道职场或公司大职场
	参加并主持晨、夕会及周、月经验会
	国寿
	

	
	激励影片观摩
	0.5
	
	13
	1
	
	公司大职场
	组织观看《亮剑》、红军系列等励志影片
	国寿
	

	
	视频讲座
	
	
	
	
	
	公司大职场
	观看《细节决定成败》视频讲座
	国寿
	

	
	职工运动会、文艺演出、庆生会等
	1
	
	18
	1
	
	学院田径场、公司文娱室、野外等
	职工运动会、登山比赛、乒乓球比赛、烧烤聚餐、生日派对等
	国寿
	

	
	“学平险”销售
	1
	
	26
	2
	
	市内各学校
	由公司业务骨干带领，再校内外驻点销售
	国寿
	

	
	小  计
	5
	
	126
	8
	1
	
	
	
	

	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
	毕业顶岗实习
	2.5

+

8
	
	70

+

224
	3
	13
	建设银行各网点
	保险营销
	国寿
	每生安排一个网点

	
	
	
	
	
	3
	13
	中国银行各网点
	保险营销
	
	

	
	
	
	
	
	3
	13
	邮政储蓄各网点
	保险营销
	
	

	
	
	
	
	
	3
	13
	农业银行各网点
	保险营销
	
	

	
	毕业论文撰写
	8
	
	224
	
	13
	寿险及银行职场岗位
	通过企业实习指导老师与学院论文指导老师的现场业务指导，突出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
	国寿

和

学院
	

	
	小  计
	18.5
	
	518
	3
	26
	
	
	
	

	合   计
	38
	130
	795
	31
	28
	
	
	
	


相关说明：
1．按照本专业“1+1+1”型高职人才培养流程，前两学年的教学安排可同比参照表1、表2的数据。

2．根据系级职业核心选修课程组（模块方向）的实践教学和了解掌握行业最新发展状况的需要，在报请学院教务处获批备案的情况下，可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当地金融行业、企业到校举办相关金融（银行、证券、基金、期货等）培训讲座课程。
五、“课证融合”的职业资格证书设置

本专业全面推行“双（多）证书”制度，即除了毕业证书和学院规定的省高校计算机一级证书和英语应用能力B级证书之外。还应考取含全国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证书在内的、一本以上相关金融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作为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

表5 职业资格证书设置一览表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是否作为毕业条件
	学分

取得条件
	相关联课程

或实训项目
	考证时间

	全国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
	中国保监委
	是
	通过全国保险代理人资格考试
	金融保险概论、保险市场认知实习等
	第三学期

	中国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中国证监会
	选择其一
	通过中国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
	证券经纪人资格认证、证券投资、证券交易实务、金融与保险法规、金融市场认知实习、投资与理财方向实习等
	第三学期

	助理经济师
	人事部
	
	通过全国经济专业资格考试
	经济学基础、管理学基础、货币银行分析、金融市场概论、金融与保险市场认知实习
	第四学期

	国际IFC保险基础证书
	英国特许保险学会
	
	通过IFC保险基础证书资格考试
	金融保险概论、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保险营销、国际金融保险实务、金融英语、保险市场认知实习等
	第四学期

	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中国银行业协会
	
	通过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
	银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货币银行分析、商业银行管理与实务、银行会计、银行实务方向实习等
	第五学期

	全国保险经纪人资格证书
	中国保监委
	
	通过全国保险经纪人资格考试
	人身保险、财产保险、保险营销、金融与保险法规、保险中介实务、保险管理与实务方向实习等
	第五学期

	理财规划师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通过劳动部理财规划师认证考试
	证券投资、保险投资、公司理财法、证券交易实务、理财规划师基础知识和理财规划师工作要求、投资与理财方向实习等
	第五学期


说明：理财规划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的《理财规划师基础知识》和《理财规划师工作要求》两门职业资格认证培训教材的课程，没有纳入《投资与理财》职业核心选修方向课程组的计划中。可根据实际目标职业岗位和教学安排的需要，报学院教务处备案，并安排在第五学期执行。
六、毕业条件

表6   三年制学生毕业条件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要   求

	1
	应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培养计划规定的学分
	122学分

	2
	计算机应用能力达到规定的计算机等级考试水平
	获得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

	3
	英语应用能力达到规定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等级的要求
	获得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证书

	4
	本专业必须取得的基本职业（从业）资格证书
	获得全国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5
	毕业顶岗实习
	“订单班”顶岗实习时间必须在24周以上，且毕业实习鉴定成绩必须在“合格”（含）以上

	6
	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各项写作任务按时完成，且毕业论文最终成绩必须在“合格”（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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